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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 函
地址：330206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
承辦人：科員 陳㛄璇
電話：03-3322101分機6115
電子信箱：10041206@mail.tycg.gov.tw

受文者：社團法人新竹縣建築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5月28日
發文字號：府都建企字第115014623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一 (380360200G_1150146239_ATTACH1.pdf、

380360200G_1150146239_ATTACH2.pdf)

主旨：本市辦理「內政部老宅延壽機能復新計畫」已於115年5月

21日開放受理，惠請貴機構於接獲本市民眾洽詢或申請建

築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作業時，惠予說明申辦流程並協助

提供相關服務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本府115年5月20日府都建企字第1150132276號公告暨內

政部115年4月2日台內國字第1150803440號令辦理。

二、旨揭計畫以「建築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」為修繕補助之申

請要件之一。符合「危老結構安全性能評估補助」規定

者，得依該規定申請相關補助，惟同一案件不得重複具領

補助。

三、為利本市老宅延壽計畫順利推動，惠請貴機構協助轉知所

屬會員及服務窗口，倘接獲本市民眾洽詢或申請辦理本市

轄內建築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作業時，請惠予說明申辦流

程及應備文件等事項並提供相關服務，俾利民眾順利完成

申請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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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民眾如對旨揭計畫申請資格、申辦流程或應備文件等事項

有疑義，請協助引導至本府建築管理處官方網站查詢相關

公告資訊。

正本：台北市結構工程工業技師公會、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、社團法人臺灣省土木技師
公會、社團法人新北市結構工程技師公會、高雄市結構工程工業技師公會、臺中
市結構工程技師公會、台灣省結構工程技師公會、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建築技術學
會、社團法人桃園市土木技師公會、社團法人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、社團法人臺
中市土木技師公會、高雄市土木技師公會、台南市結構工程技師公會、臺北市建
築師公會、社團法人新北市建築師公會、桃園市結構工程技師公會、社團法人基
隆市建築師公會、社團法人臺灣建築發展學會、社團法人臺中市建築師公會、社
團法人臺南市建築師公會、社團法人新竹縣建築師公會、桃園市建築師公會、社
團法人台南市土木技師公會、財團法人聯合營建發展基金會、社團法人新竹市建
築師公會、社團法人中華建築公共安全學會

副本：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處(室)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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